江苏理工学院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补修课程申请表

	姓名
	
	学号
	
	班级
	
	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任课教师
	上课时间、地点
	任课老师签字

	1
	
	
	
	
	
	

	2
	
	
	
	
	
	

	3
	
	
	
	
	
	

	4
	
	
	
	
	
	

	5
	
	
	
	
	
	

	申请理由
申请人：               日期：

	研究生导师意见
研究生导师（签名）：                       日期：

	学院意见

                分管领导(签名):                           日期：               

	说明：

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考试者，应提交书面申请并附相关证明。

原则上因事不允许缓考。无缓考手续而不参加考试的学生按旷考处理，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参加正常补考。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交补修课程任课老师留存，另一份交管理学院MPAcc中心备案。

学生补修任课老师负责将补修课程成绩录入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